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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防部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及所屬執行、督導財

務管理、軍風紀維護及內部管理等工作不

力，肇致陸軍步兵第○旅發生4名軍、士

官涉足不正當場所，並私開「國庫機關專

戶存款支票」支付帳款事件，嚴重斲傷軍

譽，敗壞國軍形象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陸軍第○軍團所屬○旅發生4名軍、士官涉足不正當

場所，並私開國庫支票支付帳款等嚴重軍紀事件，經向

國防部、審計部、財政部、法務部廉政署及臺灣臺中地

方法院檢察署調取相關卷證資料詳予審閱；並於民國（下

同）105年2月22日赴國防部主計局履勘、聽取簡報，詢

問該局相關主管人員；復於同年3月14日約請國防部及所

屬陸軍司令部、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等相關主官（管）

及業務承辦人員到院說明後調查發現，本案陸軍步兵第

○旅執行財務管理、軍風紀維護及內部管理等工作不

力，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督導不周，確有怠失，應予糾

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陸軍步兵第○旅步○營等單位發生4名軍、士官涉足

不正當場所，並私開「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」支付

帳款等軍紀事件，嚴重斲傷軍譽，敗壞國軍形象，核

有重大違失： 

(一)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規定：「竊取或侵占公有財物

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

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」。刑法第217條規定盜用印章

罪如下：「盜用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
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。陸海空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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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罰法第15條第1款、第2款及第14款規定，現役軍

人有「怠忽職責」、「辦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」及「其

他違失行為違反國防部頒定之法令」者，應受懲

罰。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第29點第3項規定，

「涉足易肇生危安場所」者，過犯人員依「陸海空

軍懲罰法」核予行政重懲。 

(二)事發經過及查處情形： 

1、事發經過： 

（1）合作金庫（機關專戶銀行）於104年11月18日

主動通報○旅主計科科長蔡姓中校，指陳該屬

步 ○ 營 「 國 庫 機 關 專 戶 存 款 支 票 （ 編 號

BF0618314）」無法兌現，請查明妥處。 

（2）據陸軍○旅步○營預財士周○○中士（下稱周

士）自陳，渠於104年7至9月間因夫妻失和、爭

吵離婚等個人因素，情緒低落，曾多次於休假

或外宿期間，前往臺中市「得藝人生理容KTV」

酒店(有女陪侍)消費，其中104年7月10日曾與

時任營長許姓中校等人同赴該店，結束後以簽

立個人本票質押方式支付消費金額，惟同年9

月25日(星期五)休假後，於23時獨自前往再次

消費，結帳時，因該酒店業者告知，先前簽帳

與質押本票金額累計已達新台幣（下同）9萬

6,000元，希周士可兌現，周士遂取出國庫機關

專戶存款支票及印鑑，當場開立面額9萬6,000

元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，交予質押，以暫時

應付當日催討。 

（3）周士開立該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質押後，曾

協請酒店業者希暫勿兌現，以免單位查報；惟

該酒店業者仍於104年11月18日由民人車姓男

子持該支票至銀行提領，因步○營機關專戶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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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不足 (查當日該營機關專戶帳戶結餘 728

元)，無法提領。周士得知車民持國庫機關專戶

存款支票至銀行兌現跳票，於當(18)日向民間

友人籌措現金9萬6,000元匯入機關專戶，通知

車民將支票提兌入戶。另因機關專戶帳戶顯示

異常，該行庫即通知○旅主計科科長蔡姓中

校，本案始遭單位所獲悉。 

2、查處情形： 

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調查發現，本案確有未

更換主官印鑑章、擅自簽發「國庫機關專戶存款

支票」、涉足不正當場所等違失： 

（1）周士確於104年9月25日(星期五)夜間23時，於

臺中市「得藝人生理容KTV」(有女陪侍)酒店，

開立面額9萬6,000元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交

予該酒店業者，用以質押個人欠款屬實。 

（2）周士以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質押個人欠款

涉嫌盜用印鑑及挪用公款乙節，單位已於104

年12月28日將周士函送臺中憲兵隊依法偵辦，

並檢討「大過兩次」處分，涉足有女陪侍場所，

另檢討「大過乙次」，累計滿三大過，於105年1

月13日撤職生效。 

3、周士涉有「貪污」、「盜用印章」等罪嫌及渠等涉

案關係人於104年12月28日函送臺中憲兵隊偵辦

（如下表）： 

單 位 級 職 姓 名 移 送 事 由 

○ 旅 

步○營 

營部連 

中 士 

預 財 士 
周 ○ ○ 

周士逕自盜用前營長、營輔導長之印鑑開立國庫存款支票，用以償
還個人債務，涉有「貪污」、「盜用印章」等罪嫌，函送偵辦。 

周士違情經檢討分別核予大過兩次及大過乙次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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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 級 職 姓 名 移 送 事 由 

○ 旅 

後勤科 

中 校 

科 長 
許○○ 

許員等人與周士均具長官部屬關係，竟受部屬邀約前往不正當場所

消費，並由部屬付款，有違常之虞，許員等3員併案函送調查釐清
有無涉法情事。 

渠等分別核予大過乙次處分。 

○ 旅 

後勤科 

上 尉 

補 給 官 
李○○ 

○ 旅 

步○營 

營部連 

上 士 
食勤組長 

陳○○ 

資料來源：國防部。 

(三)查據法務部廉政署復稱
1
，本案所涉刑事責任部分，

該署業已分案調查，並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

指揮偵辦中，尚未偵結。 

(四)詢據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相關主管人員及本案涉案

相關人員等，對前開事實均坦承不諱，自認疏失，

除深感後悔、抱歉外，並表示將記取教訓，深切檢

討。 

(五)上開事實，有國防部財務管理報告、陸軍司令部調

查報告、法務部廉政署復函及本院於105年3月14日

詢問相關人員（含周士）筆錄等附卷可資佐證。 

(六)經核，陸軍○旅步○營等單位發生4名軍、士官涉足

不正當場所，並私開「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」支

付帳款情事，已涉及牴觸首揭相關規定，且經國內

媒體大幅報導，前開軍紀事件嚴重斲傷軍譽，敗壞

國軍形象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二、陸軍步兵第○旅執行財務管理、軍風紀維護及內部管

理等工作不力，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督導不周，均核

有怠失： 

(一)相關法令規定： 

1、國軍針對基層（營、連級）單位款項存款帳戶管

理，業已訂頒「國軍各單位經管款項存款帳戶管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法務部廉政署 105 年 3 月 14 日廉政字第 10500015880 號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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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規定」及「國軍各級單位現金會計作業規定」

等規範，明確律定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及印鑑

章使用管制作為： 

（1）依「國軍各級單位現金會計作業規定」1003規

定略以，各單位主官負督導經管現金及會計檔

案資料安全與管理責任。 

（2）「國軍各單位經管款項存款帳戶管制規定」

四、（二）規定略以，簽發支票業務之各級人員

異動時，辦理國庫專戶印鑑更換；同管制規定

第16點規定，各單位對所屬單位經管款項存款

帳戶之存款及支票使用、管制情形，應加強督

導並隨時派員抽查。 

（3）「國軍單位財務行政內部控制機制各級主官

(管)應注意事項」參、三、(四)規定略以，依

規定自行保管之國庫存款主官印鑑，不得交付

經管財務人員代為保管。 

（4）「陸軍各級單位現金會計作業補充規定」第43

點規定略以，各單位提領國庫存款用之印鑑

章，應按規定由主官、主管及承辦人親自保管

使用。 

（5）陸軍第○軍團「支票存管使用示範」，存管及

使用作業－支票提現作業，繕填提現報告單（即

提呈單），併同支票簽奉主官(管)批示。 

2、「國軍各級單位對經管財務行政事項人員實施

內部控制之『自我檢查』作業要點」第5點規定

略以，各單位主官應親自對行政（庶務）人員所

經管事項實施檢查，每月至少實施1次，督檢表

由主管親批親核。 

3、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職務交接規則」第7點規定

略以，各級部隊主官交接時，各項移交清冊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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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送請有關帳籍管制單位審核簽章。 

4、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『員額管制運用及考核』作

業規定」，其目的為強調各單位應貫徹國防部「按

編制用人、依專長派職」政策指示，本「經濟、

節約、有效」原則，確遵「為用而訓、訓用合一」

指導，使人力運用與員額管制政策相結合，發揮

最大效益。 

5、為整合國軍各級單位內部審核作為，國防部於95

年11月6日訂頒「國防部內部審核機制建置綱要

計畫」，採分層負責上下協調，落實「一級督導

一級、一級輔導一級」之要求，其中對「自我檢

查」之運作方式說明如下： 

「國軍各級單位對經管財務行政事項人員實

施內部控制之『自我檢查』作業要點」，律訂各

單位主官應親自對行政（庶務）人員所經管事項

實施檢查，每月至少實施1次，督檢表由主官親

批親核；另單位主官或幕僚長應每2個月、業務

主管每個月對各幕僚單位實施檢查。另財務行政

事項屬同一主官（管）督導而分由數人經管者，

可採抽查方式辦理檢查，惟應秉持健全財務秩序

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之「經常應辦理查核」

精神切實執行。 

6、依陸軍 103年度心理衛生 (輔導 )工作實施計畫

肆、具體作法：一、輔導實務：(一)1、列管層

級：區分「新進人員」、「一般官兵」、「一般個案」、

「特別個案」輔導及輔導作業流程等5項，以三

級防處 為主軸，將個案依需關懷程度，區分為A

級(自傷前例、研判具高度自傷傾向)、B級(突發

性情緒失衡、精神疾病、性別認同障礙、明顯工

作壓力、嚴重適應不良、家庭及感情因素、偏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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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、虞犯痼疾、智能不足、暴力傾向、需高度

關懷群)特別個案、C級(新進適應不良、需中度

關懷群)及D級(尚需關懷群及評量單項成績高於

80分或有特殊反應題人員)一般個案等四級，藉

由「教育推廣」、「輔導轉介」、「分級管制」等措

施，有效協助官兵處理身心問題，樂觀面對軍旅

生活與工作挑戰。2、造冊列管(天使關懷卡)略

以，經約談、家屬反映、個人資料審查等方式發

掘「需關懷群個案」時，依問題類別區分造冊列

管，妥採輔導措施，並派2位以上(區分主、次要

雙輔導人)具服務熱忱官兵，協助人員掌握、危

安反映、生活協處等工作，視個案狀況指派幹部

陪同轉介心理衛生中心晤談輔導。……5、一般

官兵之輔導略以，自報到迄退伍前之官、士、兵，

基層幹部應發揮高度敏感度，瞭解其心理情緒，

若發覺異狀，應主動關懷協助，並適時轉介心理

衛生中心接受專業輔導。 

(二)陸軍○旅於104年11月18日接獲合作金庫新中分行

通報，所屬步○營帳戶當日出現無記名支票存款不

足兌領情事，經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主計科查證確

有不法；陸軍司令部於同年12月27日接獲報告，即

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查察發現，本案確有未更換主官

印鑑章、擅自簽發「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」、涉

足不正當場所及未按編制用人等違失，查據國防部

及所屬陸軍司令部檢討本案缺失事項如次： 

1、主官(管)交接未完成印鑑更換，旅級督管未落

實： 

步○營營長蔡姓中校及營輔導長洪姓少校等

2員，分於103年11月1及10月16日辦理主官（管）

異動交接，周士因貪圖方便、便宜行事，未辦理



8 

 

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印鑑章變更，確有違失；

另該旅主計、人事科應督導會計事項移交及印鑑

變更事宜，惟僅針對移交清冊書面審查，均未能

發現印鑑章未變更等情，確有疏失。 

2、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印鑑章未依規定存管： 

步○營自102年1月迄今，歷經2任營長及3任

營輔導長，皆未依規定自行保管國庫機關專戶存

款支票印鑑章，逕由周士代管，致得以隨意開立

支票支付欠款，渠等均有違責。 

3、軍團、旅、營級一級督導一級未落實： 

（1）營級主官（管）檢查機制落空： 

營級主官（管）對「印鑑、票證管理」、「存

款帳戶管制」、「現金餘額核校」及「經管財務

人員檢查」均未落實，衍生罅隙。 

（2）旅級一級督導一級欠落實： 

旅級業管就「營級主官（管）異動交接印

鑑更換」及每月「現金餘額」、「機關專戶往來

明細」等財務輔導檢查時，未發覺潛在問題。 

（3）軍團主計處內部審核廣度不足： 

軍團於104年7月30日對該旅實施上半年內

部審核，未能普及營級單位，審核廣度不足。 

4、旅級主計科發現異常徵候未積極處置： 

○旅主計科於104年11月18日即接獲機關專

戶通知，表示步○營帳戶有異常徵候，惟該科迄

12月25日始將全案移旅監察官實施調查，期間該

科僅詢問周士支票支付款項用途，未積極深入追

查及處置回報，查證過程逾37日，喪失處置先機。 

5、預財士離、到職人員未管制： 

周士調整至步3營任職後，未按時至單位報

到，各級幹部及業管承參均未能依據人事命令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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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人員離職及報到狀況，管控機制落空。 

6、未按編制用人： 

周士於104年1月16日自步○營調至步3營任

職，原步○營預財士職缺應由步1營林姓中士接

任，惟林士係長期支援旅部主計科，前主計科長

張姓中校(104年4月16日調職)遂逕自指導單位

(步3營)以調線人不動方式，要求周士仍留置於

步○營執行單位預算財務業務，未按編制用人致

久任乙職，衍生管理罅隙。 

7、幹部對人員考核及危安預警處置未周延： 

○旅主計科曾於104年11月12日對步○營營

部實施第四季財務輔導檢查，發現周士將前任主

官（管）印鑑置於桌面，查覺未辦理印鑑更換，

旋即要求單位依規定辦理更換作業，惟未主動稽

核單位財務狀況，顯見危安意識及敏感度不足，

致錯失處置先機，肇生本情。 

(三)另據審計部本案查核報告查核意見要以： 

經抽查周士任職步○營預財士期間之財務管理

情形，核有：周士擔任預財士職務，承辦現金與票

據出納管理、會計憑證保管及會計簿籍編造等業

務，均未依規定覈實辦理，其單位主官(管)亦未善

盡督導之責；周士編製之現金餘額分析表存有明顯

錯誤，甚或長期怠忽職守，未予編製，單位主官(管)

及上級主計單位，均未詳予審查或未查察處理，顯

未善盡職責，相關檢查作業流於形式，致督考機制

失效；陸軍○旅第3營及步○營未覈實考評，復未

依編制用人，導致周士長期嚴重廢弛職務；陸軍○

旅與所屬步○營及營部連未落實心理衛生(輔導)

三級防處工作，防處工作徒具形式，相關機制形同

虛設，未能發揮心理輔導防範危安之功能等違失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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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 

(四)查國防部主計局於105年1月26日赴○旅實施內部審

核所見，步○營102至104年度會計憑證核有散失或

不全，截至 105年 1月 16日止計 153筆 (合計 115萬

6,756元)。次查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近3年（102至

104年）針對所屬各單位風氣維護督訪所見計有「違

反廉政倫理」、「未依申辦程序即辦理採購作業」及

「人員教育訓練不足」等缺失；另針對軍紀維護督

訪所見計有「未落實軍紀教育」、「重要命令宣教未

落實」等缺失；又針對財務管理工作對所屬旅級單

位實施內部審計，核列應檢討改善事項1,336件。

末查本案經陸軍司令部檢討該軍團財務管理、軍風

紀維護及內部管理等疏失，及上級督導不周違責，

逐級檢討議處該軍團、○旅與步○營等相關違失人

員，合計檢討懲處39員，分核予「申誡乙次」至「大

過兩次」及調整職務不等之處分。 

(五)前開事實，有國防部本案財務管理報告、陸軍司令

部調查報告、審計部查核報告、陸軍第○軍團約詢

說明資料及本案懲處名冊(包括：「指揮體系(含主

官及政戰體系)」、「幕僚體系(含主計財務及人事業

管體系)」及「士官體系」)在卷足憑，本案經相關

單位調查屬實，顯與前揭各項規定有悖。足證相關

單位確有執行財務管理、軍風紀維護及內部管理不

力，上級督導不周之情事。 

(六)詢據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相關主管人員表示，本案

經該部違失檢討顯示，相關人員確有「未克盡督管

責任」、「未妥慎辦理人員交接」、「人員考管及危安防

處未周」及「未按編制用人」等疏責，已分別核予

相關違失人員共39員申誡乙次至大過兩次及調整

職務不等處分；另周士累計記滿三大過，逕辦理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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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，並將涉案關係人依法送辦。陸軍司令部相關主

管於接受本院詢問時亦坦認，本案因部分基層單位

分層督管機制未確實，衍生重大違失，該部深感遺

憾，自當致力強化基層內控作為，杜絕類情肇生。

國防部相關主管於接受本院詢問時亦表示，本案業

經查察確屬肇案人未依規定辦理及所隸直屬上級

未落實督導作為，相關督管疏失已依規定檢討懲

處；有關內部管理、軍風紀維護及財務管理等，該

部將持續要求各級加強督管及查察。有本院詢問筆

錄附卷可稽。  

(七)據上，有關財務管理及相關內部控制等工作，國防

部均依「一級輔導一級」訂頒相關制度與規定，惟

查陸軍步兵○旅執行財務管理、軍風紀維護及內部

管理等工作不力，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督導不周，

均核有怠失。 

 

綜上所述，陸軍第○軍團指揮部及所屬執行、督導

財務管理、軍風紀維護及內部管理等工作不力，肇致陸

軍步兵第○旅發生4名軍、士官涉足不正當場所，並私開

「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」支付帳款事件，嚴重斲傷軍

譽，敗壞國軍形象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

定提案糾正，移送國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        提案委員：李月德、方萬富 

 

 

 


